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同儕輔導員服務需知
1、 主要職責：針對特教生所提出之代抄筆記、課堂事務協助或生活協助等需求提供適切服務。
2、 保密原則：因服務過程知悉學生特殊教育身分，請務必謹守保密原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宣傳個人隱私，請發揮同理心互相尊重。

3、 注意事項：

(一)同儕輔導員應依據申請人所提出之需求內容提供適切服務，並遵守相關規定(準時出席、確實執行服務內容)，不得擅自更改或提出不合理之要求。
(二)同儕輔導員應確實填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源教室同儕協助服務時數表」並依規定準時繳交至資源教室。
(三)如需調整服務時段，或是服務過程中有任何問題，請告知資源教室輔導員，以利協助雙方進行協調修正。
(四)需配合資源教室參加特殊教育職前訓練以及配合學校規定完成各項行政事務。
4、 獎勵方式： 
(一)同儕協助鐘點費用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項下支應，給付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二)單一學期服務滿20小時以上，可向本組申請感謝狀。
詳閱後請簽名：＿＿＿＿＿＿＿＿      日期：＿＿＿＿＿＿＿
[image: image1.png]



